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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名称（盖章）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地址

宜昌市远安县万里

工业园

联系人 易华跃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3477192126
790232930@qq.com

企业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八一路 346号
联系人 邱 宬 联系方式（电话、email）027-87162933/414916616@qq.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1
化工-无机盐制造（行业代码：2613）、有

机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代码：2614）、其

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代码：2619）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01/2021年 5月 26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01/2021年 5月 26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

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tCO2e）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

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tCO2）

企业法人边界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tCO2）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187055 177874 187055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187055 177874 187055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

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

原因

无 无 无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

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备案的监测计划的要求。

企业备案的监测计划中的版本及修订情况、报告主体描述、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

施、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数据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规定等符合《中国

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

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

2.企业的排放量声明

2.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1.指按照核算与报告指南分类确定的行业，如有多个行业，请分别写明。



源类别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CO2）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72.44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69961.13

工业生产过程 N2O排放 0

CO2回收利用量 0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117021.56

合计 187055

2.2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机组/生产线/车间名称 名称 数值

黄麟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52679.47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91394.68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69449.36
产品产量（t） 13316.1

次磷酸钠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57.13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3157.13
产品产量（t） 20063.499

磷酸三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78.45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678.45
产品产量（t） 11358

阻燃剂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054.69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054.69
产品产量（t） 9937.24

磷酸氢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534.02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534.02
产品产量（t） 15430.935

补充数据表总排放量（tCO2） 177874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年度
产品

名称

排放量

（tCO2）

产品产量

合计（t）
碳排放强度

（tCO2/t）
排放量

变化率

排放强度

变化率

2019

黄麟

次磷酸钠

磷酸三钙

阻燃剂

磷酸氢钙

160099 57893.877 2.765 38.97% 8.43%

2020

黄麟

次磷酸钠

磷酸三钙

阻燃剂

磷酸氢钙

187055 70105.774 2.668 16.84% -3.51%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度排放量与 2019年相比上升了 16.84%，主

要原因为：2019年 5 月 10日投入使用的 1#电炉和 2019 年 8月 7 日新增 2万吨/年的次

磷酸钠生产线于 2020年满负荷运行，因此 2020年的排放量随着产量增加较 2019年有较

大幅度增长。2020 年企业通过节能降耗改造，加强工艺控制，排放强度相比 2019 年下

降了-3.51%，单位产品能耗有所下降。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1）企业无新增设施情况

2）企业不存在关闭设施情况

3）企业不存在能源品种变化情况

4）企业不存在停产情况

5）企业按月碳排放量信息情况统计

6）企业按月碳排放量信息情况统计

月份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1 16051.93
2 15276.86
3 16476.08



4 17654.21
5 17126.65
6 17323.46
7 7088.43
8 10336.33
9 11943.02
10 18427.47
11 20938.49
12 18412.21

总计 187055

核查组长 胡宝华 签名 日期 2021.6.10
核查组成员 周博滔、郭松

技术复核人 丁胜 签名 日期 2021.6.10
批准人 王宇 签名 日期 202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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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函[2021]9 号）及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碳排放核查工作的通知》（鄂环发[2021]157号）文件的要求，国网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之一，在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的

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根据《排放监测

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

核查目的是通过对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独立的评审，

包括：

1）企业是否按照核算指南的要求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准确、可信；

3）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监测计划的要求；

4）《补充数据表》中填报的信息是否准确、可信。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企业）

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数据。涉及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要求，为了确保

真实公正获取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 国网电力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

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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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公正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

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 诚信保密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

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

候函[2021]9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0年度碳排放核查工作的通知》（鄂环发

[2021]157号）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

下简称“核算指南”）；

国家碳市场帮助平台专家解答；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企业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

等实际情况，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

复核人员。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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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胡宝华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撰写核查

报告并参加现场访问

2 周博滔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与报

告编制

3 郭松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与报

告编制

表 2-2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复核小组分工

1 刘汝杰 质量复核

2 丁胜 质量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于对企

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企业

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

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

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1年 5月 26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访问。现场访问的流程

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

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企业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

个子步骤。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3所示：

表 2-3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部门 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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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职位）

2021年 5月
26日

黄权 设备科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

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及管理职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郑诚 财务部

 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

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

据流过程；

 现场观察生产工艺及主要排放设

施；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易华跃/科长助理 设备科

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报告的后续部分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国

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

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

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

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

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

终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企业的《营业执照》以及《公司简介》、查看现场、

现场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二氧化碳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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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化工生产企业

企业行业代码：无机盐制造（行业代码：2613）、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行业代码：2614）、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代码：2619）,属于核

算指南中的“化工生产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5688461787K

地理位置：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万里工业园

成立时间：2009年 05月 15日

所有制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规模：现拥有年产黄磷 25000吨、次磷酸钠 20000吨、饲料级磷酸三

钙 12000吨、阻燃剂 15000吨、氢钙 15000吨的生产规模。

（二）企业的组织机构

企业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企业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设备科负责。

（三）企业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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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为化工生产企业，主要的产品为黄麟、次磷酸钠、磷酸三钙、

阻燃剂、磷酸氢钙等，生产工艺及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黄磷生产：以磷矿石、硅石、白煤为原料，经电炉冶炼，生产黄磷。

次磷酸钠：以黄磷、液碱（NaOH）、二氧化碳为原料，经反应、碳化、

酸调、蒸发结晶、离心干燥等工序生产次磷酸钠，并产生黄磷尾气、石灰

渣。

磷酸三钙：以黄磷尾气、石灰渣为原料，经反应炉反应、冷却等生产

工序生产磷酸三钙。

阻燃剂：以黄磷尾气、甲醛、浓硫酸为原料，经合成吸收、浓缩脱色

等工序生产阻燃剂（四羟甲基硫酸磷，[(CH2OH)4P]2SO4）。

磷酸氢钙：以食品级磷酸、方解石粉乳、石灰乳及磷酸镁液制备为原

料，经合成、吸收、压滤、烘干等工序生产磷酸氢钙。

生产工艺如图 3-2-1、3-2-2、3-2-3、3-2-4、3-2-5所示。

图 3-2-1黄磷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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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次磷酸钠生产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 3-2-3磷酸三钙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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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阻燃剂生产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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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磷酸氢钙生产生产工艺流程图

（四）企业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0年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的直接/间接排

放设施见表 3-1。

表 3-1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电炉 无烟煤、电力

反应釜 电力

旋转反应器 电力

高压粉磨机 电力

冷却滚筒 电力

循环釜 电力

吸收塔 电力

蒸汽锅炉 黄磷尾气、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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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期间，企业排放设施未发生变化。

（五）产品产量

企业 2020年度产品产量情况见表 3-2。

表 3-2企业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

2020年 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万元） 39556.86 《宜昌市重点用能单位能

源利用状况监测分析表》

黄麟产量（t） 13316.1 《2020年生产统计表》

次磷酸钠（t） 20063.499 《2020年生产统计表》

磷酸三钙（t） 11358 《2020年生产统计表》

阻燃剂（t） 9937.24 《2020年生产统计表》

磷酸氢钙（t） 15430.935 《2020年生产统计表》

综合能耗（吨标煤） 51718.78 《宜昌市重点用能单位能

源利用状况监测分析表》

（六）企业实验室基本情况

吉星工厂技术质量科建于 2010年 5月，现有原材料化验员 8人，成品

化验员 10人，涉及产品进厂原材料有磷矿石、黄磷用硅石、白煤、工业湿

法磷酸、食品加剂产品（包括：热法磷酸、湿法磷酸）、甲醛、方解石、

精石灰等进厂验收检验。各类进厂原材料检验都按照标准进行理化指标检

测，按照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进厂、出厂实施检验，出据

相应分析报告单。涉及检测的设备均已委托政府计量检测部门检定合格。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查边界的确定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有生

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经现场勘

查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湖北省远安县万里工业园厂区内，不涉及

下辖单位或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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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现场核查，

确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其中，《补充数据》要求的边界为生产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能源作

为原材料和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及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场所边界为企业在

湖北省内的厂区；设施边界包括企业在湖北省内所有排放设施；核算边界

包括设施边界内排放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二氧化碳间接排放，并确

认以上边界均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审阅《工艺流程图》、《厂区布局图》、现场

访谈企业，确认每一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所有企业碳排放源的具体信息如表 3-3所示。

表 3-3企业碳排放源识别

排放源类型 设施/工序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物理位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叉车、铲车 / 全厂范围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电炉 φ11232*5600 黄麟车间

反应釜 TS2232103-2012 次磷车间

旋转反应器 Y1518型 次磷车间

高压粉磨机 7815型 次磷车间

循环釜 K-2500 阻燃剂车间

净购入使用电力排放 全厂用电设备 / 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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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核查组对核算边界内的全部排放设施进行的核查，企业的

场所边界、设施边界与以往年份保持了一致，符合《核算方法》中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化工生产企业，核查组对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进行了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

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无任何

偏离指南要求的情况。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

法：

EGHG = ECO2-燃烧 + EGHG-过程- RCO2-回收+ ECO2-净电+ ECO2-净热

其中：

EGHG 为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当量；

ECO2-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

EGHG-过程 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 CO2当量排

放；

RCO2-回收为企业回收且外供的 CO2的量；

ECO2-净电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ECO2-净热 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料燃烧量、单位燃料的

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ECO2-燃烧 =∑ i（ADi × CCi × OFi× 4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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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CO2-燃烧 为分企业边界的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i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为化石燃料品种 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

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 Nm3为单位；

CCi为化石燃料 i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

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OFi为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根据受核查方的实际情况，受核查方不存在硝酸及己二酸生产活动，

因此没有硝酸生产过程和己二酸生产过程的 N2O排放。受核查方工业生产

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等于化石燃料用作原材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加上碳酸

盐使用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公式如下：

EGHG-过程 =ECO2-原料+ ECO2-碳酸盐

其中：

EGHG-过程为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

ECO2-原料 为化石燃料用作原材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

ECO2-碳酸盐 为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

根据原材料输入的碳量以及产品输出的碳量按碳质量平衡法计算，公

式如下：

ECO2-原料={∑ i（ADr × CCr）-[∑ p（ADp× CCp）+∑ p（ADw× CCw）]} × 4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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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为进入企业边界的原材料种类，如具体品种的化石燃料和其他碳氢化

合物；

ADr为原材料 r的投入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以吨为单位，对气体原料

以万 Nm3为单位；

CCr为原材料 r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以吨碳/吨原料为单位，对

气体原料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p为流出企业边界的含碳产品种类，包括各种具体名称的主产品、联产

产品、副产品等；

ADp为含碳产品 p 的产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以吨为单位，对气体产

品以万 Nm3为单位；

CCp为含碳产品 p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以吨碳/吨产品为单位，

对气体产品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w为流出企业边界且没有计入产品范畴的其它含碳输出物种类，如炉

渣、粉尘、污泥等含碳的废物；

ADw为含碳废物 w的输出量，单位为吨；

CCw为含碳废物 w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废物 w。

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根据每种碳酸盐的使用量及其 CO2排

放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ECO2-碳酸盐=∑ i（ADi × EFi ×PURi）

其中：

i为碳酸盐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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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为碳酸盐 i用于原材料、助熔剂和脱硫剂的总消费量，单位为吨；

EFi为碳酸盐 i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吨碳酸盐 i；

PURi为碳酸盐 i的纯度，单位为%。

3.3.3 CO2回收利用量

经文件审核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不涉及本部分内容。

3.3.4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净外购电力引起的排放计算分工如下：

ECO2-净电=AD 电力 × EF 电力

其中：

AD 电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单位为MWh；

EF 电力为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净外购热力引起的排放计算分工如下：

ECO2-净热=AD 热力 × EF 热力

其中：

AD 热力为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单位为 GJ；

EF 热力为热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GJ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采用

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并且与历史年度核算方法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

表 3-4企业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计算系数）类别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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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种类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 1.柴油消费量

2.柴油低位发热值

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2.柴油氧化率

工业生产工程 3.无烟煤消费量

4.磷矿石的消耗量

5.电极的消耗量

6.甲醛的消耗量

7.甲醛的纯度

8.二氧化碳的消耗量

9.阻燃剂的消耗量

10.阻燃剂的纯度

11.碳酸钡的消耗量

12.碳酸钡的纯度

13.方解石的消耗量

14.方解石的纯度

3.无烟煤含碳量

4.磷矿石的排放因子

5.电极的含碳量

6.甲醛的含碳量

7.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

8.阻燃剂的含碳量

9.碳酸钡的排放因子

10.方解石的排放因子

净购入生产用电蕴

含的排放
15.净购入电量 11.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见附件清单）及访谈企业，对排放报告

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

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

下：

3.4.1.1 活动数据 1：柴油的消耗量

表 3.4.1-1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3.034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2020年生产统计表》

监测方法 加油机计量

监测频次 每次领用测量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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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柴油消耗量来源于《2020年
生产统计表》，其中记录消耗量的单位为升。按 1吨=1升
*0.84/1000代入计算，得出对应的柴油消耗量。经核查确认最终

版排放报告中柴油消耗量数据与数据来源资料数据基本一致；

2）经与《柴油出库明细》交叉核对，数据不一致。因此按保守原

则取较大值。详见表 3.4.1-2

核查结论
柴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柴油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0年 《2020年生产统计

表》（升）
折算后质量（t）

《柴油出

库明细》

（L）

折算后质

量（t）

1月 1905.12 1.600

25637.460 21.5

2月 1611.12 1.353
3月 2763.6 2.321
4月 2516.64 2.114
5月 3010.56 2.529
6月 2704.8 2.272
7月 1764 1.482
8月 2469.6 2.074
9月 3081.12 2.588
10月 2646 2.223
11月 1846.32 1.551
12月 1103.45 0.927
合计 27422.33 23.034

3.4.1.2 活动数据 2：无烟煤的消耗量

表 3.4.1-3对无烟煤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5740.3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无烟煤消耗量来源于《原材

料盘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无烟

煤消耗量数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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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组查看了生产系统统计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其记录

的无烟煤消耗量与《原材料盘存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无烟煤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对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4无烟煤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0年 《原材料盘存表》（t） 《2020年生产统计表》（t）
1月 2400 2400
2月 2126 2126
3月 2298.36 2298.36
4月 2416.96 2416.96
5月 2496.07 2496.07
6月 2340 2340
7月 880.65 880.65
8月 1358.5 1358.5
9月 1643 1643
10月 2670.07 2670.07
11月 2563.8 2563.8
12月 2546.89 2546.89
合计 25740.3 25740.3

3.4.1.3 活动数据 3：电极的消耗量

表 3.4.1-5对电极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0.263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电极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盘

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电极消耗

量数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生产系统统计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其记录

的电极消耗量与《原材料盘存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电极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对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6电极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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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0年生产统计表》

（t）
1月 19.234 19.234
2月 17.170 17.170
3月 18.633 18.633
4月 19.995 19.995
5月 18.526 18.526
6月 17.400 17.400
7月 6.720 6.720
8月 9.430 9.430
9月 12.734 12.734
10月 20.427 20.427
11月 20.094 20.094
12月 19.900 19.900
合计 200.263 200.263

3.4.1.4 活动数据 4：甲醛的消耗量

表 3.4.1-7对甲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12578.70

折纯后：4642.798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2020年生产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甲醛消耗量来源于《2020年
生产统计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甲

醛消耗量数据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财务系统统计的《原材料盘存表》，并抽取了 2020
年 11月的过磅记录和发票与之交叉核对，其记录的甲醛消耗量

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甲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8甲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0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0年生产统计表》

（t）
1月 1724.95 1724.95
2月 767.96 7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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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89.29 1289.29
4月 1784.68 1784.68
5月 1327.95 1327.95
6月 1288.64 1288.64
7月 919.91 919.91
8月 893.01 893.01
9月 824.53 824.53
10月 1006.18 1006.18
11月 479.12 479.12
12月 272.48 272.48
合计 12578.70 12578.70

3.4.1.5 活动数据 5：甲醛的纯度

表 3.4.1-9对甲醛纯度的核查

数据值 36.91
单位 %

数据来源 《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

监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甲醛的纯度数据来源于《2020
年原材料统计表》，经核查，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甲醛纯度

数据与《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经抽查甲醛纯度的化验单，确认与《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中

记录的数值一致。

核查结论
甲醛纯度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0甲醛纯度的加权平均计算

2020年 消耗量 t 纯度（%）

1月 1724.95 36.89
2月 767.96 36.97
3月 1289.29 36.81
4月 1784.68 36.86
5月 1327.95 37.04
6月 1288.64 36.88
7月 919.91 36.91
8月 893.01 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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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24.53 36.91
10月 1006.18 36.92
11月 479.12 36.9
12月 272.48 36.88

加权平均 36.91

3.4.1.6 活动数据 6：二氧化碳的消耗量

表 3.4.1-11对二氧化碳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729.821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2020年生产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进厂监测、每批次领用称量；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二氧化碳消耗量来源于《2020
年生产统计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

二氧化碳消耗量数据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财务系统统计的《原材料盘存表》，并抽取了 2020
年 11月的过磅记录和发票与之交叉核对，其记录的二氧化碳消

耗量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二氧化碳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

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2二氧化碳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0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0年生产统计表》

（t）
1月 69.529 69.529
2月 48.77 48.77
3月 69.229 69.229
4月 75.09 75.09
5月 66.68 66.68
6月 64.283 64.283
7月 31.5 31.5
8月 44.11 44.11
9月 50.99 50.99
10月 71.54 71.54
11月 69.36 69.36
12月 68.74 68.74
合计 729.821 72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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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7 活动数据 7：磷矿石的消耗量

表 3.4.1-13对磷矿石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137084.45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磷矿石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

盘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磷矿石

消耗量数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生产系统统计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其记录

的磷矿石消耗量与《原材料盘存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磷矿石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对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4磷矿石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0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0年生产统计表》

（t）
1月 12237.13 12237.13
2月 11083 11083
3月 12099.94 12099.94
4月 12751.4 12751.4
5月 13055.98 13055.98
6月 12240 12240
7月 4741.605 4741.605
8月 7364.5 7364.5
9月 8917.65 8917.65
10月 14474.59 14474.59
11月 13950.165 13950.165
12月 14168.49 14168.49
合计 137084.45 137084.45

3.4.1.8 活动数据 8：碳酸钡的消耗量

表 3.4.1-15对碳酸钡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166
单位 吨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碳酸钡消耗量来源于《2020
年生产统计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

碳酸钡消耗量数据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生产系统统计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与《原

材料盘存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碳酸钡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对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6碳酸钡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0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0年生产统计表》

（t）
1月 25.6 25.6
2月 10.4 10.4
3月 16 16
4月 16.185 16.185
5月 15 15
6月 14.065 14.065
7月 4.75 4.75
8月 10.2 10.2
9月 10.8 10.8
10月 16 16
11月 16.32 16.32
12月 10.68 10.68
合计 166 166

3.4.1.9 活动数据 9：方解石的消耗量

表 3.4.1-17对方解石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8636.07

折纯后: 8566.118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2020年生产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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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方解石消耗量来源于《2020
年生产统计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

方解石消耗量数据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财务系统统计的《原材料盘存表》，其记录的方

解石消耗量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方解石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0年生产统计表》，经

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8方解石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0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0年生产统计表》

（t）
1月 545.97 545.97
2月 149.17 149.17
3月 749.7 749.7
4月 844.92 844.92
5月 685.52 685.52
6月 803.52 803.52
7月 596.79 596.79
8月 887.67 887.67
9月 837.07 837.07
10月 853.93 853.93
11月 836.81 836.81
12月 845 845
合计 8636.07 8636.07

3.4.1.10 活动数据 10：方解石的纯度

表 3.4.1-19对方解石纯度的核查

数据值 99.19
单位 %

数据来源 《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

监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方解石的纯度数据来源于

《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经核查，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方

解石纯度数据与《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抽查了方解石纯度的化验单，确认与《2020年原材料统

计表》中记录的数值一致。

核查结论 方解石纯度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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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0方解石纯度的加权平均计算

2020年 消耗量 t 纯度（%）

1月 545.97 99.18
2月 / /
3月 749.7 99.21
4月 844.92 99.17
5月 685.52 99.19
6月 803.52 99.24
7月 596.79 99.24
8月 887.67 99.26
9月 837.07 99.2
10月 853.93 99.18
11月 836.81 99.15
12月 845 99.13

加权平均 99.19

3.4.1.11 活动数据 11：净购入电力消耗量、各车间电量消耗量

表 3.4.1-21对净购入电力消耗量、各车间电量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22601.409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发票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来源于国网

电力发票，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电力消

耗量数据与国网电力发票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2020年生产统计表》，与发票数据一致。

3）核查组查看了生产部门统计的 2020年全年《用电抄表统计》，

与《2020年生产统计表》进行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电力发票，经核对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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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2净购入电力消耗量、各车间电量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月份

各车间电量消耗量：《用电抄表统计》/《2020年生产统计表》 《2020年生产

统计表》企业

净购入电量

(kwh）

企业购电发票

(kwh）黄麟

(kwh）
次磷酸钠

(kwh）
磷酸三钙

(kwh） 阻燃剂(kwh） 磷酸氢钙

(kwh）
合计

(kwh）

1月 17493347.74 499127.43 239152.75 177497.05 282090
18691214.97 18398246 18398246

2月 15899300.26 371155.91 217584.09 142211.11 93472 16723723.37 18598230 18598230

3月 17148549.1 445971.71 205472.22 174427.95 371117 18345537.98 19465619 19465619

4月 17867443.87 457877.68 237710.9 185953.81 399185 19148171.26 21020943 21020943

5月 18238095.19 472730.55 236918.1 161950.16 332034 19441728 19834149 19834149

6月 17029746.67 461292.02 234163.15 171387.35 346930 18243519.19 20876985 20876985

7月 6619532.08 230190.45 149107.63 145308.8 313699 7457837.96 8632953 8632953

8月 10225306.06 357822.51 270963.84 139920.55 420195.36 11414208.32 12234538 12234538

9月 12996927.42 395036.53 232739.13 128669.34 407605.52 14160977.94 13935330 13935330

10月 19618689.21 489429.62 219209.02 157624.85 381724.97 20866677.67 21252125 21252125

11月 18821928.13 501823.9 240162.52 84053.1 386686 20034653.65 26543852 26543852

12月 19435817.8 492321.27 267920.7 59707.76 418704 20674471.53 21808439 21808439

合计 191394683.53 5174779.58 2751104.05 1728711.83 4153442.85 205202721.8 222601409 2226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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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2 活动数据 12：产品产量

表 3.4.1-23对产品产量的核查

数据值 详见表 3.4.1-24
单位 t

数据来源 《产品收发存汇总表》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 2020年产品产量来源于《2020年生产统计表》，经

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产品产量数据与《2020年
生产统计表》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财务统计的《2020生产统计报表》，其数据与《产

品收发存汇总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产品产量统计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产品收发存汇总表》，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4产品产量的核对

2020年 黄麟（t） 次磷酸钠（t） 磷酸三钙（t） 阻燃剂（t） 磷酸氢钙（t）
1月 1200.0 1941.5 936.0 1372.00 1048.0
2月 1075.7 1355.0 650.0 607.60 257.7
3月 1158.0 1805.0 961.0 1019.20 1326.9
4月 1238.0 2000.4 1059.0 1411.20 1481.0
5月 1280.0 1857.4 1098.0 1049.80 1213.8
6月 1200.0 1785.6 1118.0 1026.60 1360.8
7月 463.5 875.0 640.0 727.20 1085.6
8月 715.0 1276.4 783.0 706.00 1557.1
9月 849.3 1416.4 862.0 651.80 1522.5
10月 1405.3 1900.3 1032.0 795.40 1559.6
11月 1347.0 1924.6 1061.0 355.04 1481.5
12月 1384.3 1926.0 1158.0 215.40 1536.5
合计 13316.1 20063.5 11358.0 9937.24（折纯

后：7543.359） 15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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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3 活动数据 13：阻燃剂的纯度

表 3.4.1-25对阻燃剂（四羟甲基硫酸磷）纯度的核查

数据值 75.91
单位 %

数据来源 《四羟甲基硫酸磷质量统计表》

监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0年阻燃剂的纯度数据来源于 2020
年《四羟甲基硫酸磷质量统计表》，经核查，确认最终版排放

报告中方解石纯度数据与《四羟甲基硫酸磷质量统计表》中数

据一致；

2）核查组抽查了阻燃剂纯度的化验单，确认与《四羟甲基硫酸磷

质量统计表》中记录的数值一致。

核查结论
阻燃剂纯度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四羟甲基硫酸磷质量统计表》，

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6阻燃剂纯度的加权平均计算

2020年 产量 t 纯度（%）

1月 1372.0 75.83
2月 607.6 75.88
3月 1019.2 75.92
4月 1411.2 75.92
5月 1049.8 76.06
6月 1026.6 76.04
7月 727.2 75.33
8月 706.0 76.03
9月 651.8 76.02
10月 795.4 75.98
11月 355.0 76.00
12月 215.4 75.97

加权平均 75.91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电极含碳量

表 3.4.2-1对电极含碳量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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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值 0.999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企业没有对电极含碳量进行检测，采用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证明

书。

3.4.2.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甲醛含碳量

表 3.4.2-2对甲醛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4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分子式计算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根据分子式(CH2O)计算，甲醛的含碳量=12/30=0.4 tC/t。

3.4.2.3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表 3.4.2-3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1.00
单位 /

数据来源 分子式计算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根据分子式(CO2)计算，二氧化碳排放因子=12/44*44/12=1.00。

3.4.2.4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阻燃剂含碳量

表 3.4.2-4对阻燃剂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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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C/t
数据来源 分子式计算得出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根据阻燃剂分子式([(CH20H)4P]2SO4)，计算得出含碳量

=96/406=0.2365 tC/t。

3.4.2.5 采用缺省值的排放因子

表 3.4.2-5缺省值一览表

序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柴油低位发热值

（GJ/t） 43.330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2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

量（tC/GJ） 0.0202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3 柴油碳氧化率(%) 98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4 无烟煤低位发热量

（GJ/t） 20.304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5 无烟煤单位热值有

含碳量（tC/GJ） 0.02749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6 磷矿石 CO2含量

（%）
8.56

选取《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开展 2020年度碳排

放核查工作的通知》附

件 4中参考值

数据准确

7 碳酸钡排放因子 0.2230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8 方解石排放因子 0.4397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9 电力排放因子

（吨 CO2/MWh） 0.5257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方法》，核查组通过审阅企业填写的排放报告，对所提供

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碳排放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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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1 化石燃料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种类

化石燃料消耗

量

A（t）

低位发热

值

B（GJ/t）

单位热值

含碳量

C（tC/GJ）

碳氧化率
D(%)

排放量
G=A×B×C×
D×44/12/100
（tCO2）

2020
柴油 23.034 43.330 0.02020 98 72.44

合计 72.44

表 3.4.3-2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度
物质

种类

消耗量

A（t）
排放因子

B

排放量
C=A×B
（tCO2）

2020

碳输入

无烟煤 25740.3 2.047 52690.39
磷矿石 137084.45 0.0856 11734.43

电极 200.263 3.663 733.56

甲醛（折纯后） 4642.798 1.467 6810.98

二氧化碳 729.82 1 729.82

方解石（折纯后） 8566.118 0.4397 3766.52

碳酸钡（折纯后） 166 0.223 37.02

碳输出 阻燃剂（折纯后） 7543.359 0.8672 6541.60

合计（碳输入-碳输出） 69961.13

备注

1、无烟煤的排放因子为：含碳量×44/12=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

×44/12=2.047；
2、电极的排放因子为：含碳量×44/12=0.999×44/12=3.663；
3、阻燃剂的排放因子为：含碳量×44/12=0.2365×44/12=0.8672；

表 3.4.3-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度
净购入电量

A（MWh）
排放因子

B(tCO2/ MWh)
排放量

C=A×B（tCO2）

2020 222601.409 0.5257 1170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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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4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

年份
化石燃料燃烧排

放量（tCO2）

工业生产过程

产生的排放量

（tCO2）

净购入电力引

起的排放量

（tCO2）

总排放量

（tCO2）

2020年 72.44 69961.13 117021.56 187055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化工生产企业，《补充数据》的边界为黄麟、次磷酸钠、

磷酸三钙、阻燃剂和磷酸氢钙所属生产单元内。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供的

2020年度《补充数据》进行了核查。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黄麟、次磷酸钠、磷酸三钙、

阻燃剂和磷酸氢钙所属生产单元内的排放主要是无烟煤作为原材料产生的

排放量和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另外企业生产过程消耗余热锅炉自产的

蒸汽，根据历史一致性原则，2020年度补充数据表也不计算消耗蒸汽的净

购入热力排放量。主营产品为黄麟、次磷酸钠、磷酸三钙、阻燃剂和磷酸

氢钙，因此需核查的内容如下：

3.4.4.1基本信息

2020年 核查证据

在岗职工人数（人） 305 人力资源统计

固定资产（万元） 54862.1 财务报表

工业总产值（万元） 39556.86 财务报表

综合能耗（吨标煤） 51718.78 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情况表

3.4.4.2 柴油消耗量

由于柴油只用于厂内铲车叉车，因此补充数据表中不计入此项排放。

3.4.4.3 无烟煤消耗量

见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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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4 消耗电量

见 3.4.1.11。

3.4.4.5 采用缺省值的排放因子

表 3.4.4-2缺省值一览表

序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无烟煤低位发热量

（GJ/t） 20.304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2 无烟煤单位热值有

含碳量（tC/GJ） 0.02749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3 电力排放因子

（吨 CO2/MWh） 0.6101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值
数据准确

3.4.4.6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

年度 车间
物质

种类

消耗量

A（t）
排放因子

B

排放量
C=A×B
（tCO2）

总排放量（tCO2）

2020 黄麟 无烟煤 25740.3 2.047 52690.39 52679.47

备注
无烟煤的排放因子为：含碳量×44/12=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

×44/12=2.047；

3.4.4.5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年度 车间

消耗量

（MWh）
间接排放因子

（MWh/tCO2）
排放量（tCO2）

A B C=A*B

2020

黄麟 191394.683 0.6101 116769.9

次磷酸钠 5174.779 0.6101 3157.13

磷酸三钙 2751.104 0.6101 1678.45

阻燃剂 1728.712 0.6101 1054.69

磷酸氢钙 4153.443 0.6101 2534.02

合计 1251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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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6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量

2020年 全厂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A） 52679.47

消耗电力对应的的排放量（tCO2）（B） 125194.19

企业 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C=A+B） 177874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补充数

据》的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排放量计算正确，符合其填报要求和《核

算指南》的要求。经核查后的 2020年度《补充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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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汇总表

基本信息*2 主营产品信息*2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2

名称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3

在岗

职工

总数

（人）

*4

固定

资产

合计

（万

元）*4

工业

总产

值（万

元）*4

行业

代码

产品*5

综合能耗

（万吨标

煤）*6

按照指南核算的

企业法人边界的

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

按照补充数据核算报

告模板填报的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万吨）
名称 单位 产量

湖北吉

星化工

集团有

限责任

公司

91420

52568

84617

87K

305
54862.

1

39556.

86

2619 黄磷 吨 13316.1

5.1719 18.7055 17.78742613

次磷酸钠 吨 20063.499

磷酸三钙 吨 11358

磷酸氢钙 吨 15430.935

2614 阻燃剂 吨 99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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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企业（其他化工产品生产）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黄麟 化工产品生

产分厂（或车间）
1*4

1主营产品名称 黄磷

2主营产品代码 2603010301; 《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3主营产品产量（t） 13316.1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

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69449.36
4.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柴油

……*5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柴油

……*5
4.1.3 单 位 热 值 含 碳 量

（tC/GJ）
柴油

……*5

4.1.4 碳氧化率（%）
柴油
……*5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47056.87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

入量（t或万 Nm3）

无烟煤 25740.3
……*6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无烟煤 0.55815696
……*6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的产量（t或万 Nm3）*6
产品 1
……*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含碳量（ tC/t 或 tC/万
Nm3）

产品 1

……*6

4.3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16769.8964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191394.6835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电网电量（MWh） 191394.6835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

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比例拆分

4.3.1.2自备电厂*8电量（MWh）
4.3.1.3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余热电量（MWh）

4.2.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

排放因子采用 2015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

因子 0.6101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0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

备电厂

4.4.2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1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

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是自备电厂，

排放因子参考“自备电厂补充数据表”中
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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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次磷酸钠 化工产

品生产分厂（或车

间）1*4

1主营产品名称 次磷酸钠

2主营产品代码 2601130201 《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3主营产品产量（t） 20063.499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

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3157.13
4.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柴油

……*5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柴油

……*5
4.1.3 单 位 热 值 含 碳 量

（tC/GJ）
柴油

……*5

4.1.4 碳氧化率（%）
柴油
……*5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

入量（t或万 Nm3）

无烟煤

……*6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无烟煤

……*6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的产量（t或万 Nm3）*6
产品 1
……*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产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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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物含碳量（ tC/t 或 tC/万
Nm3）

……*6

4.3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57.13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5174.77958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电网电量（MWh） 5174.77958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

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比例拆分

4.3.1.2自备电厂*8电量（MWh）
4.3.1.3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余热电量（MWh）

4.2.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

排放因子采用 2015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

因子 0.6101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0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

备电厂

4.4.2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1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

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是自备电厂，

排放因子参考“自备电厂补充数据表”中
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

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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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三钙 化工产

品生产分厂（或车

间）1*4

1主营产品名称 磷酸三钙

2主营产品代码 2601130327 《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3主营产品产量（t） 11358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

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678.45
4.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柴油
……*5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柴油

……*5
4.1.3 单 位 热 值 含 碳 量

（tC/GJ）
柴油

……*5

4.1.4 碳氧化率（%）
柴油
……*5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

入量（t或万 Nm3）

无烟煤

……*6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无烟煤

……*6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的产量（t或万 Nm3）*6
产品 1
……*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含碳量（ tC/t 或 tC/万
Nm3）

产品 1

……*6

4.3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78.45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2751.104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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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电网电量（MWh） 2751.104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

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比例拆分

4.3.1.2自备电厂*8电量（MWh）
4.3.1.3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余热电量（MWh）

4.2.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

排放因子采用 2015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

因子 0.6101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0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

备电厂

4.4.2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1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

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是自备电厂，

排放因子参考“自备电厂补充数据表”中
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

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阻燃剂 化工产品

生产分厂（或车

间）1*4

1主营产品名称 阻燃剂

2主营产品代码 2602280399 《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3主营产品产量（t） 9937.24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

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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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054.69
4.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柴油

……*5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柴油

……*5
4.1.3 单 位 热 值 含 碳 量

（tC/GJ）
柴油

……*5

4.1.4 碳氧化率（%）
柴油
……*5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

入量（t或万 Nm3）

无烟煤

……*6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无烟煤

……*6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的产量（t或万 Nm3）*6
产品 1
……*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含碳量（ tC/t 或 tC/万
Nm3）

产品 1

……*6

4.3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054.69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1728.712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电网电量（MWh） 1728.712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

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比例拆分

4.3.1.2自备电厂*8电量（MWh）
4.3.1.3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余热电量（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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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

排放因子采用 2015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

因子 0.6101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0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

备电厂

4.4.2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1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

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是自备电厂，

排放因子参考“自备电厂补充数据表”中
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

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磷酸氢钙 化工产

品生产分厂（或车

间）1*4

1主营产品名称 磷酸氢钙

2主营产品代码 2601130303 《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3主营产品产量（t） 15430.935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

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534.02
4.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柴油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

……*5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柴油

……*5
4.1.3 单 位 热 值 含 碳 量

（tC/GJ）
柴油

……*5

4.1.4 碳氧化率（%）
柴油
……*5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

入量（t或万 Nm3）

无烟煤

……*6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无烟煤

……*6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的产量（t或万 Nm3）*6
产品 1
……*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

出物含碳量（ tC/t 或 tC/万
Nm3）

产品 1

……*6

4.3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534.02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4153.443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电网电量（MWh） 4153.443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

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比例拆分

4.3.1.2自备电厂*8电量（MWh）
4.3.1.3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余热电量（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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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610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

排放因子采用 2015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

因子 0.6101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0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

备电厂

4.4.2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11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

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

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是自备电厂，

排放因子参考“自备电厂补充数据表”中
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

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全部其他化工产

品生产车间合计
5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77874 所有其他化工产品分厂（或车间）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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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在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1）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与实际

情况一致；

3）对能耗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确

保数据质量。

4）企业建立并执行了公司内部能源计量与统计管理制度。

5）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

归档管理制度。

3.6 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核查组对照受核查方已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4.0），

结合受核查方 2020年度开展的监测活动，对监测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核

查，确认《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4.0）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化工生产企业 2020年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的要求。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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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 2020年度

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

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

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源类别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CO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72.4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69961.13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 117021.56

合计 187055

4.2.2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补充数据表》核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

致。具体声明如下：

机组/生产线/车间

名称
名称 数值

黄麟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52679.47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16769.896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1694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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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t） 13316.1

次磷酸钠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57.13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3157.13

产品产量（t） 20063.499

磷酸三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678.45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1678.45

产品产量（t） 11358

阻燃剂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054.69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1054.69

产品产量（t） 9937.24

磷酸氢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534.02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2534.02

产品产量（t） 15430.935

补充数据表总排放量（tCO2） 17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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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历史碳排放量及强度对比如下：

年度
产品

名称

排放量

（tCO2）

产品产量

（t）
碳排放强度

（tCO2/t）
排放量

变化率

排放强度

变化率

2019

黄麟

次磷酸钠

磷酸三钙

阻燃剂

磷酸氢钙

160099 57893.877 2.765 38.97% 8.43%

2020

黄麟

次磷酸钠

磷酸三钙

阻燃剂

磷酸氢钙

187055 70105.774 2.668 16.84% -3.51%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排放量与 2019 年相比上升

了 16.84%，主要原因为：2019年 5月 10日投入使用的 1#电炉和 2019年 8

月 7日新增 2 万吨/年的次磷酸钠生产线于 2020 年满负荷运行，因此 2020

年的排放量随着产量增加较 2019年有较大幅度增长。2020年企业通过节能

降耗改造，加强工艺控制，排放强度相比 2019年下降了-3.51%，单位产品

能耗有所下降。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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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

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2

3

4

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1、营业执照

2、厂区平面图

3、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4、《2020年生产统计表》；

5、 《用电抄表统计》；

6、《原材料盘存表》；

7、《柴油出库明细》；

8、 电力发票；

9、《2020年原材料统计表》；

10、《产品收发存汇总表》；

11、《四羟甲基硫酸磷质量统计表》；

12、《质检分析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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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核查资料样张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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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厂区平面图

3.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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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

反应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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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发生器

旋转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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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釜

4. 原材料盘存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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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购电发票（样张）

6. 原材料统计表（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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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电抄表统计（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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